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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 

 
 

政府自 2012 年起推出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
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("票價優惠計劃 ")，讓 65 歲或以上長者和合
資格殘疾人士

1 可一律以每程 2 元的優惠票價乘搭指定公共交
通工具，以達致在香港建立一個關愛共融社會的政策目標。政

府以實報實銷的形式，按指定公共交通營辦商 ("營辦商 ") 2 收取
的實際適用票價減去合資格受惠人士支付的 2 元劃一票價，向
營辦商發還差額。  
 
2. 政府當局於 2018 年聘請顧問公司，根據香港人口老化
趨勢、公共交通的營運情況、防止濫用措施的成效、公眾期望、

政府整體的財政承擔能力等，就票價優惠計劃的成效和財務方

面的可持續性進行全面檢討。據政府當局表示，行政長官在

2020 年 1 月宣布政府當局建議把票價優惠計劃的年齡資格由
65 歲下調至 60 歲後，勞工及福利局和運輸署已要求顧問公司在
檢討中，優先研究切實可行方案以貫徹落實這建議。政府當局

在收到顧問報告後，會仔細考慮報告內建議的各項優化措施的

可行性、細節安排、推行時間、財務評估等。行政長官已在 2020 年
11 月 25 日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中指出，政府當局已大致完成內部
評估，在能有效打擊和防止濫用的前提下，會把所需撥款納入

2021-2022 年度《財政預算案》，以期在該財政年度內逐步落實。 
 
3. 在 2020年 11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易志明議員提出一項
書面質詢，問及政府當局會否把票價優惠計劃的涵蓋範圍擴展

至紅色小巴、提供居民服務的非專營巴士、街渡及電車。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合資格殘疾人士指 65 歲以下殘疾程度達 100%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

人及傷殘津貼受惠人。  
2   票價優惠計劃現時涵蓋的指定營辦商的服務包括港鐵一般路線、專營

巴士一般服務、常規專營和持牌載客渡輪航線和專線小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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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局在回覆中表示，票價優惠計劃現時涵蓋大部分公共交通

工具，共佔 2019 年整體公共交通乘客人次的 88%。該等公共交
通工具的票價調整和服務安排等均受政府監管。儘管如此，政

府當局會仔細考慮涵蓋更多公共交通工具的建議，並在完成檢

討工作後，詳細交代對各項建議的決定。  
 
4. 根據政府當局就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所

作出的回覆，運輸署已要求各營辦商加強執行查票及查核乘客

身份的工作，以防止濫用票價優惠，亦有主動安排實地調查，

以監察票價優惠計劃的使用情況。營辦商在發現有不合資格的

乘客享用優惠票價時，會要求有關乘客繳交附加費及/或補付應

繳的票價，並會視乎情況對其作出檢控或將個案轉交警方處理。 
 

5. 政府當局將於 2021 年 1 月 11 日的會議上向福利事務委員
會簡介把票價優惠計劃的年齡資格下調的建議的進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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